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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 
 

 

周自然资字〔2025 〕1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中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 

 
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关于市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第0181 号建议的 
答  复 

 

肖杰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周口市新建公共充电站落地的建议》已收悉。

感谢您对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关心、支持和监督。收到您的建

议后，我局领导高度重视，召开会议专题研究，您的《关于周口

市新建公共充电站落地的建议》的分析非常到位，现结合我局职

责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强化规划引领，优化充电网络布局 

1.将充电基础设施纳入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结合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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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编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专项规划，建立"居住区基础桩+

公共快充桩+专用场站桩"三级体系。 

2.在新建区域严格实施"四同步"原则（同步规划、设计、建

设、验收），明确新建住宅配建充电设施不低于总车位 30%，公

共建筑配建比例不低于 20%。 

3.推动存量空间改造，利用城市更新项目在老旧小区、商业

中心等区域划定充电设施改造用地，鼓励利用边角地、闲置地建

设集约式充电站。 

二、创新土地供给模式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

1.单列充电设施建设用地指标，对独立占地的公共充电站项

目按公共设施用地优先供地，允许采取弹性年期出让或租赁方式

供地。 

2.推行土地复合利用，支持加油（气）站配建充电设施，鼓

励利用公园绿地、广场的地下空间建设充电设施。 

3.建立充电设施用地储备库，结合城市 15 分钟生活圈规划，

重点保障中心城区、高速服务区、重点乡镇的充电用地需求。 

三、完善保障机制 

1.制定充电设施配建标准纳入土地出让条件，在规划条件通

知书中明确充电设施建设要求。 

2.联合住建部门建立验收核查机制，对未达标项目不予通过

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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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搭建政企数据共享平台，定期发布充电设施建设白皮书，

引导社会资本科学投资。 

以上为建议答复，感谢您对我单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 

2025 年 6 月 19 日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0394-6072919 

联系人：卢真珍 

邮政编码：466000 

 

 

 

 



 

 — 4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6 月19 日印发 


